
其 他 約 定 事 項 

一、債務人及義務人切實聲明，向權利人（即抵押權人）提供之擔保物完全為義務人合法所有，他人並無任何權利，並願聽憑抵押權人隨時

查驗，地上建物確屬義務人所有，並願無條件同意由權利人併同土地處理，日後如發生任何糾葛，義務人及債務人願即更換抵押權人同

意之擔保物，若因此致抵押權人受有損害時，並願連帶負完全賠償責任。 

擔保物如有毀損、滅失或價值減少之情事，或有毀損滅失之虞時，義務人應立即以書面通知抵押權人，其原因如可歸責於義務人者，抵

押權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義務人回復擔保物之原狀或提出經抵押權人認可與減少價額相當之擔保。逾期不履行者，抵押權人得定相當

期限請求債務人提供與減少價額相當之擔保。屆期仍不提出者，抵押權人並得請求債務人立即清償其債務。 

義務人為債務人時，抵押權人得不再為前項後段有關要求債務人提供擔保之請求，而逕行請求清償其債務。 

二、義務人、債務人非經抵押權人書面同意，絕不將擔保物全部或一部分拆除、改建、增建或為其他足以減少該擔保物價值之一切行為。擔

保物之稅捐、修護及其他相關費用，均由義務人及債務人連帶負擔。 

三、若擔保物於設定抵押權予抵押權人之前，已有出租或出借情事，義務人應本誠信原則以書面告知抵押權人，如有不實或違反前開約定，

致抵押權人以無出租或無出借狀況予以授信，而生損害，義務人願負一切民、刑事法律責任。又抵押權人認為擔保物須代理出租時，義

務人同意照辦。 

四、擔保物應由債務人或義務人投保適當火險或抵押權人所要求之其他保險，並聲請保險公司在保險單上加註抵押權特約條款，以抵押權人

為優先受益人。如債務人或義務人怠於辦理或續約時，抵押權人得代為投保或續保，所墊保費，債務人或義務人應即償還。否則自墊付

之日起，抵押權人得對墊付之保險費請求依民法規定之遲延利息，惟抵押權人並無代為投保、續保或代墊付保險費之義務。擔保物如有

滅失，無論保險公司以任何理由拒絕或延宕賠款，或賠款不足時，義務人、債務人願即清償一切債務本息、違約金及各項費用或另提供

抵押權人認可之擔保物。 

五、擔保物如產生孳息，且依法可由抵押權人收取者，抵押權人得逕行收取以抵償債務人所負債務，惟抵押權人無收取之義務。 

六、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內之土地或建物標示，不論所列筆數多寡，均屬共同抵押之標的，抵押權人得就各筆不動產賣得之價金受債權全部或

一部之清償。 

七、如本抵押物全部或一部因公用徵收或其他原因，債務人及義務人得領取補償價款時，權利人有權代理直接請求領取，用以抵還債務人已

到期或未到期之債務，債務人及義務人絕無異議。此項委任以本契約書為委任之證明，不另立委任狀。 

八、登記規費由             負擔。                                           

              


